滕州五中人车分流方案
为确保师生安全，提高校园门口交通秩序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，根据我国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．目的
1. 保障师生人身安全，营造安全、有序的校园环境。
2. 提高校园门口交通秩序，减少交通拥堵。
3. 优化校园门口人车分流，提高通行效率。
二、方案内容
一．校园门口交通安全治理 
1. 人员分流
（1）学生上学、放学期间，学生家长接送车辆须在规定区域即停即走，不得长时间停放。
（2）学生进入校园时，需从北门东侧小门指定通道进入，不得在校园门口随意穿行。
（3）教职工进入校园时，需按照规定路线进入，不得占用学生通道。
2. 车辆分流
校园出入口及周边由近及远，依次划分为缓冲区、通过区 
与集散区。在与校园出入口相连的道路上划网状线为缓冲区，用以禁止任何原因的停车。缓冲区周边应设拒马等隔离设施，以便为学生通过区（学校道路特殊，通过区较短），设置减速丘或 减速震荡标线降低车速。学校东西两侧靠近学校为护学通道，通道外为集散区。
停车设施设置 
①机动车停车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a）校园出入口两侧内不准停车泊车。
b）校园出入口两侧的集散区设置即停即走停车位或临时停车位，引导接送学生的车辆在即停即走车位或临时停车位停车，学生下车或上车后车辆随即离开停车位。接送学生车辆须在指定区域停放，不得随意停放或占用消防通道。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分别停放，保持通道畅通。校园门口严禁车辆掉头、逆行、超车等违法行为。
②非机动车停车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a）根据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需求，在集散区设置非机动车 
停放区
b）家长骑行非机动车停放应与机动车停放分开设置；为引 
导学生步行通过护学通道，非机动车停放区应距离校园出入口较远一些；非机动车停放区在绿化带旁。
3. 通行时间
（1）上学、放学高峰时段，校园门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，严禁车辆通行。
（2）非高峰时段，校园门口允许车辆通行，但需遵守交通规则，减速慢行。
4. 责任分工
（1）学校安保部门、护学岗负责校园门口交通秩序维护，对违规行为进行劝阻和纠正。
（2）学校门卫负责车辆停放管理和交通疏导，确保校园门口秩序井然。
（3）学校教职工、学生及家长共同遵守本制度，共同维护校园门口交通秩序。
二、校园内部交通安全治理 
（一）实施校内人车分离管理 
一是学生步行出入口与机动车出入口在空间或时间上分 
开设置，学生上放学时段进出学校的步行通道禁止所有机动车通 行。二学生活动区域与机动车通行、停放区域实现空间分离。 
（二）规范校内车辆通行管理 
一是教学区、学生活动区的道路全部设为禁行道路，禁止机动车通行、停放，禁止无人配送车辆进入，电动自行车、自行 车应推行。二是办公区、生活保障区确有车辆通行需求的道路应 设通行时间避开学生活动 时间，通行速度不得超过 5 公里/小时。 
（三）校外车辆登记管理 
服务保障、公务接待等校外车辆进入校园的，应提前向学校 
申请登记，在指定时段从指定校门入校，按照指定路线通行，在 指定区域停放，禁止未经登记的车辆进入校园。
所有机动车进入学校后严格按照要求，从北门驶入后，直行，到办公楼后拐弯进入停车场。
四、奖惩措施
1. 对遵守本制度，维护校园门口交通秩序的师生、家长给予表扬和奖励。
2. 对违反本制度，造成交通拥堵、安全隐患的师生、家长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者，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五、附则
1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2. 本制度由学校安保部门负责解释。
3. 本制度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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